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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济政办字〔２０２０〕１４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转发鲁政办字〔２０２０〕４０号文件做好

产能过剩和高耗能行业工业投资项目

集中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 （单位）：

现将 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产能过剩

和高耗能行业工业投资项目办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

知》（鲁政办字 〔２０２０〕４０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

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严把项目准入关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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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鲁政办字 〔２０２０〕４０号文件关

于严格控制钢铁、炼化、焦化、３０万千瓦及以下燃煤机组

和汽车整车等新建项目的规定，不得以任何名义违规、越权

核准或备案新建项目。对确有必要新建的产能过剩和高耗能

行业项目，要严格实施产能减量置换。

二、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

各区县要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推进 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，制定投资项目行政检查对象专项名录库和年度抽

查计划，定期组织现场核查。市、区县相关部门要深入推进

“互联网＋监管”，加强监管信息归集共享，在生产能力、技

术标准和关键装备等方面统一标准，强化联合监管，严禁未

批先建、批建不符，切实提高事前事中事后的综合监管服务

效能。

三、认真做好产能监测统计

市发展改革委牵头开展汽车产能调查。市工业和信息化

局牵头组织对钢铁、炼化、焦化等重点行业企业实施目录清

单管理，涵盖每个企业建成产能、在建产能、拟建产能以及

主体设备、手续办理等情况。各区县于每年３月１０日前将

本辖区上年度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企业相关产品产量、建

成产能、在建产能和拟建产能情况报送市发展改革委；于每

季度末将钢铁、炼化、焦化等新建项目产能置换情况报送市

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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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全面开展项目核查

各区县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立即对辖区内全部钢铁、

炼化、焦化、汽车、３０万千瓦及以下燃煤机组项目进行全

面核查，重点核查立项手续、产能置换、用地审批、环境保

护、施工许可、安全生产等情况，要锁定主体装备，彻底弄

清底数，建立监管台账。对违规审批、未批先建、批建不符

的项目，已经开工建设的，立即责令停工；已经建成投产

的，立即责令停产，特别是对近期顶风作案、违规审批炼

油、乙烯、ＰＸ、焦化、３０万千瓦及以下燃煤机组等项目，

要严肃查处，坚决关停。各区县于４月２１日前将核查整改

结果报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并准备好相关核

查资料。

市发展改革委牵头，会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相关部门

成立专项核查小组。专项核查小组组成部门要按照相应职责

对各区县提报的钢铁、炼化、焦化、汽车、３０万千瓦及以

下燃煤机组项目自查情况进行核查，形成核查报告报市政

府。

五、强化督导问责

各区县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对落实产业政策不力、不

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部门 （单位）进行约谈通报，对相关人

员依纪依法严肃问责；对违规建设主体依法给予相应行政处

罚，按规定列入失信企业名单，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。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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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将对各区县落实本通知情况进行专项督查，对工作不实

不力的从严查处。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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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鲁政办字 〔２０２０〕４０号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进一步规范产能过剩和高耗能

行业工业投资项目办理加强事中事后

监 管 工 作 的 通 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 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有关部门：

为落实国家和省严禁产能过剩和高耗能行业新增产能要求，

坚决杜绝违法违规建设行为，营造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良

好环境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就进一步规范产能过剩和高耗能行

业工业投资项目办理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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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行业新建项目

各市新建钢铁、炼化、焦化、３０万千瓦及以下燃煤机

组等项目，必须符合国家和省产业布局规划、总量控制要

求。其中，新建二次炼油加工能力 （催化裂化、加氢裂化、

催化重整、延迟焦化装置）以及焦化、３０万千瓦及以下燃

煤机组等项目，必须经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审查，未经审

查的，不得以任何名义核准或备案该类项目。

二、严格控制汽车整车新建项目

各市要严格防范汽车产能过剩风险，严禁越权备案汽车

整车项目，严禁以零部件为名建设整车项目，严禁专用汽车

企业建设各类汽车底盘和整车生产能力，严禁建设低速电动

车项目。省发展改革委会同各市、各有关部门，加强规划引

导、优化产业布局，加快汽车产业园区化、集群化发展。鼓

励新建汽车整车企业通过并购、合资、合作等方式开展兼并

重组，盘活存量资源，推动产能利用率过低的汽车整车企业

整合或退出市场。

三、严格执行产能置换

对产能过剩和高耗能行业确有必要新建的项目，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指导各市和有关企业严格实施产能减量置换。其

中，炼油产能减量置换比例不得低于１∶１．２５。焦化产能减

量置换比例，２０１９－２０２０年为１０％，２０２１－２０２２年为

２０％，２０２３－２０２４年为３０％，２０２５年及以后为４０％。钢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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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能减量置换比例，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２０２０－２０２２年

依次为１０％、２５％、４０％，胶济铁路沿线城市２０２２－２０２５

年依次为１０％、２０％、３０％、４０％。没有执行产能置换的

项目，一律不予办理立项手续；正在办理的，要终止办理；

已经办理的，要依法撤销。

四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各市要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推进 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，制定投资项目行政检查对象专项名录库和年度抽

查计划，定期组织现场核查。各市、县 （市、区）发展改

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、应急

管理等部门要深入推进 “互联网＋监管”，加强监管信息归

集共享，在生产能力、技术标准和关键装备等方面统一标

准，强化联合监管，严禁未批先建、批建不符，提高事前事

中事后的综合监管服务效能。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

等创新利用卫星遥感、卫星红外等手段对重点行业企业的建

设生产情况进行监测，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违规建设和生产

行为。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配合做好重点行业、企业的用电

量监测。

五、加大违法违规行为处置力度

各市要立即对辖区内全部钢铁、炼化、焦化、汽车、３０

万千瓦及以下燃煤机组项目进行全面核查，重点对立项手

续、产能置换、用地审批、环境保护、施工许可、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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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进行核查，要把有关情况核查准确，锁定主体装备，

彻底弄清底数，建立监管台账。对违规审批、未批先建、批

建不符的项目，已经开工建设的，立即责令停工；已经建成

投产的，立即责令停产，特别是对近期顶风作案、违规审批

炼油、乙烯、ＰＸ、焦化、３０万千瓦及以下燃煤机组等项

目，要严肃查处，坚决关停。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前，各市要

将核查整改结果函告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，省

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汇总全省情况报告省政

府。

六、认真做好产能监测统计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牵头组织对钢铁、炼化、焦化等重点行

业企业实施目录清单管理，涵盖每个企业建成产能、在建产能、

拟建产能以及主体设备、手续办理等情况。省发展改革委牵头

开展汽车产能调查，各市要将辖区内上年度汽车整车和关键零

部件企业相关产品产量、建成产能、在建产能和拟建产能情况，

于每年３月１５日前函告省发展改革委；每季度末将钢铁、炼

化、焦化等新建项目产能置换情况函告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。

七、强化督导问责

各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全面强化产业政策刚性约

束，坚决扛起引导产业健康发展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政治

责任，对落实产业政策不力、不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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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，要进行约谈通报，对相关人员依纪依法严肃问责；对

违规建设主体，要依法给予相应行政处罚，按规定列入失信

企业名单，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。省政府将对各市落实本

通知情况进行专项督查，对发现的工作不实、不力问题从严

查处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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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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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７日印发


